
书书书

·读者评议·

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另一种解读
———与常凯教授商榷

游 正 林

　　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２０１３年第６期刊载了常

凯教授的 《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

政策的完善》一文 （以下简称 “常文”）。常文

虽不乏灼见，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。笔者

就常文中的两个基本观点与常凯教授商榷，并对

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现象作另一种解读。

一、“集体化转型”并非 “一种历史进程”

西方学界对 “劳动关系转型”概念的关注

始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有关学者对美国劳动关系转

型问题的研究。波洛克认为，劳动关系转型意

味着处理劳动关系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更迭

（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），并 认 为１９３５年 《国 家 劳 动 关 系

法》的出台意味着美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真正

的转型。①美 国 的 《国 家 劳 动 关 系 法》由 参 议

员瓦格纳 （Ｒ．Ｗａｇｎｅｒ）提出，故也叫 《瓦 格

纳法》。它的出台是美国劳动政策发展过程中

的重大 转 折 点，它 真 正 做 的 只 有 一 件 事 情，

就是保障工人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。②

常文把 劳 动 关 系 分 为 个 别 劳 动 关 系 与 集

体劳动关系两种类型，认为：“从个别劳动关

系到集 体 劳 动 关 系，是 劳 动 关 系 结 构 和 调 整

的一种历史进 程”， “从 个 别 劳 动 关 系 规 范 调

整逐步 转 向 集 体 劳 动 关 系 规 范 调 整，是 市 场

经济国家劳动关系调整发展的一般轨迹”。对

此，笔者不敢 苟 同。 “劳 动 关 系 的 集 体 化 转

型”虽 是 常 文 的 主 题，可 常 文 并 没 有 对 它 的

内涵进 行 界 定。根 据 常 文 的 相 关 论 述，这 种

转型应是一 种 “集 体 劳 动 关 系”在 数 量 上 明

显增加、在作用上显著增强的过程，相应 地，

也应该是 工 会 与 集 体 谈 判 活 动 明 显 增 加 和 增

强的过 程。如 果 这 么 理 解 成 立 的 话，那 么，
《瓦格纳法》的出台实际上开启了美国劳动关

系的 “集体化转型”。在此后的２０年里，美国

的工会 活 动 明 显 增 强，其 中，制 造 业 雇 员 的

入会率由１９３０年的７．８％迅速提高到１９４０年

的３０．５％，之后 又 不 断 提 高，一 直 达 到１９５３
年的４２．４％才 停 止。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结 束 之

后，一些国 家 的 劳 动 关 系 也 发 生 了 类 似 美 国

的 “集体化转型”。不过，进入１９７０年代尤其

是１９８０年代以后，这种 “集体化转型”则 难

以为继 了。仍 以 美 国 制 造 业 雇 员 的 入 会 率 为

例：１９８０ 年 降 至 ３２．３％，１９９０ 年 降 至

２０．６％，２０００年则进一步降至１４．８％。③相应

地，集体 谈 判 协 议 的 覆 盖 率 也 不 断 降 低。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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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１年，美国所 有 工 人 的 集 体 谈 判 协 议 的 覆

盖率已 降 至１３．０％，其 中，私 有 雇 佣 部 门 的

覆盖率 只 有７．６％。①寇 肯 等 认 为，在 美 国 存

在两 个 劳 动 关 系 系 统，一 个 是 基 于 《瓦 格 纳

法》的 新 政 劳 动 关 系 系 统，也 叫 新 政 集 体 谈

判模式；另一个是１９６０年代以后出现的非 工

会的劳 动 关 系 系 统，也 叫 非 工 会 的 人 力 资 源

管理模式。这两个系统相互作用并相互竞争。

１９８０年代早期发生的一些事件，如让步谈判、

工作场 所 革 新、非 工 会 的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系 统

重要性 的 上 升，意 味 着 劳 动 关 系 系 统 正 在 发

生根本 性 的 变 化，即 从 传 统 的 新 政 集 体 谈 判

模式向非工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型。② 套

用常文 的 话 来 讲，这 次 转 型 的 方 向 与 上 次 的

“集体化转型”相 反，是 向 “去 集 体 化”的 方

向转型。

因此，常文所谓的 “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

体劳 动 关 系”的 转 型 （或 曰 “集 体 化 转 型”）

至少在美国就没有成为 “一种历史进程”。

二、我国的劳动关系并没有出现 “集体化转型”

常文认为：“《劳动合同法》的颁布和实

施，是我国 劳 动 关 系 集 体 化 转 型 的 契 机 和 新

起点”，“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实施，既对集体劳

动关系 的 构 建 和 规 制 提 出 要 求，也 为 集 体 劳

动关系 构 建 提 供 了 基 础”。为 了 论 证 这 一 点，

常文 讲 了 三 点 理 由：一 是 《劳 动 合 同 法》的

实施在制 度 层 面 为 集 体 劳 动 关 系 的 建 构 提 供

了基础。以 劳 动 合 同 制 度 为 主 要 标 志 的 个 别

劳动关 系 的 规 范 和 稳 定，为 集 体 劳 动 关 系 的

建构 提 供 了 需 求；二 是 《劳 动 合 同 法》的 颁

布实施，普遍提升了全社会的劳动法治理念；

三是 《劳 动 合 同 法》的 颁 布 实 施，提 升 了 劳

动者的 权 利 意 识 和 集 体 意 识。遗 憾 的 是，对

这些理 由，常 文 既 没 有 进 行 理 论 上 的 论 证，

也没有 提 供 足 够 的 经 验 资 料 来 支 撑。在 笔 者

看来，这 三 点 理 由 均 难 以 成 立。从 国 外 的 情

况来看，随 着 保 护 雇 员 权 利 的 立 法 的 增 加，

雇员加入 工 会 并 进 行 集 体 谈 判 的 欲 望 往 往 会

随之降 低。我 国 在 这 方 面 的 情 况 如 何？ 或 者

说，个别劳 动 关 系 的 规 范 和 稳 定 是 否 为 集 体

劳动关 系 的 建 构 提 供 了 需 求？从 公 开 发 表 的

文献来 看，目 前 还 没 有 学 者 具 体 地 调 查 研 究

过。因此，常 文 所 说 的 第 一 个 理 由 恐 怕 只 是

一种推 测，它 是 否 成 立 值 得 怀 疑。第 二 个 理

由即便成立，“全社会的劳动法治理念”的普

遍提升与劳 动 关 系 的 “集 体 化 转 型”之 间 又

是什么 关 系？ 这 有 待 进 一 步 论 证。第 三 个 理

由即便 成 立，这 种 “意 识”的 提 升 能 否 （以

及在多大程 度 上）进 一 步 发 展 为 推 动 劳 动 关

系 “集 体 化 转 型”的 具 体 行 动，仍 然 是 个 未

知数。因 此，笔 者 认 为，常 文 对 《劳 动 合 同

法》实施所 产 生 的 效 果 及 其 对 劳 动 关 系 “集

体化转型”的意义的判断未免武断。

常文认为：“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后所发

生的 一 系 列 集 体 劳 动 争 议 和 劳 工 集 体 行 动

……成为中 国 劳 动 关 系 集 体 化 转 型 的 标 志 性

事件。”然而，正如 常 文 所 言： “我 国 所 发 生

的集体行动，均为工人自发举行。”这种 工 人

自发 的 集 体 行 动 怎 么 会 成 为 我 国 劳 动 关 系

“集体化转型”的标 志 性 事 件？常 文 未 免 误 解

了工人 自 发 的 集 体 行 动 的 意 义。常 文 进 一 步

认为：工人 的 集 体 行 动 以 及 各 方 对 于 事 件 处

理的理 智 态 度，积 极 推 动 了 劳 动 关 系 的 集 体

化转型，其 作 用 主 要 表 现 在 劳 动 关 系 集 体 化

的两个 基 本 指 标 方 面：一 是 有 效 推 动 了 集 体

协商谈 判 的 进 行；二 是 促 进 了 工 会 改 革，加

强了工 会 与 工 人 的 联 系。然 而，常 文 对 此 也

没有进 行 充 分 的 论 证。根 据 笔 者 对 相 关 文 献

的了解 和 对 浙 江 省 诸 暨 市 的 调 查 研 究，常 文

的上述 结 论 是 难 以 成 立 的。即 使 存 在 常 文 所

说的上 述 作 用，那 也 只 是 局 部 的、短 期 的 作

用，并未在 整 体 上 对 我 国 的 劳 动 关 系 产 生 根

本 性 的 影 响。因 此，笔 者 不 敢 苟 同 常 文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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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工人集体行动的推动下，中国的劳动关系

集体化转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”的观点。

我国的 《劳动合同法》除了对 “集体合同”

做了６条 “特别规定”以外，其内容并没有涉

及劳工的集体权利问题，从制度设计上讲，它

的颁布实施不可能成为我国劳动关系 “集体化

转型”的标志。事实上，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以

后我国也一直没有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，因此，

至少在制度层面上，常文所谓的 “劳动关系的

集体化转型”至今仍无从谈起。

三、对我国劳动关系转型的另一种解读

常文 主 要 讨 论 非 国 有 企 业 的 劳 动 关 系。

由于私 营 企 业 是 非 国 有 企 业 的 主 体，因 此，

这里所说 的 我 国 的 劳 动 关 系 主 要 指 我 国 私 营

企业①的劳动关系。笔者认为，我国劳动关系

没有出现 “集体化转型”，并不意味着我国的

劳动关 系 没 有 发 生 转 型。近 十 余 年 来，在 各

级党委 和 政 府 的 大 力 调 控 下，我 国 私 营 企 业

的劳动 关 系 （或 曰 劳 资 关 系）一 直 在 转 型，

其基本特 征 是 党 和 政 府 的 力 量 和 影 响 逐 渐 深

入私营 企 业，致 使 私 营 企 业 劳 动 关 系 的 处 理

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
１９５０年 代 完 成 对 资 本 主 义 工 商 业 的 社 会

主义改 造 后，我 国 大 陆 的 私 营 企 业 及 其 劳 资

关系不复存在，直到１９７９年以后才重新出现，

相应地，各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重 启 了 调 控 私 营 企

业及其 劳 资 关 系 发 展 的 进 程。２００３年 以 后，

这种调 控 的 力 度 加 大，各 地 纷 纷 出 台 了 调 控

私营企 业 劳 资 关 系 的 政 策 措 施。这 些 调 控 措

施可大致 分 为 硬 性 调 控 措 施 与 软 性 调 控 措 施

两种类 型。所 谓 硬 性 调 控，主 要 是 指 出 台 并

严格执 行 具 有 强 制 性 的 相 关 法 律。如 果 不 考

虑中间 过 渡 类 型，那 么，硬 性 调 控 之 外 的 所

有调控 都 属 于 软 性 调 控，其 中，最 具 中 国 特

色的软性 调 控 措 施 是 各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出 台 的

有关 “红 头 文 件”，其 调 控 手 段 以 积 极 引 导、

正面激 励 为 主，而 很 少 直 接 采 取 强 制 和 惩 罚

的手段。我 国 私 营 企 业 劳 动 关 系 的 转 型 主 要

是在软性调控之下进行的。

根据笔者 对 浙 江 省 诸 暨 市 的 调 查，党 和

政府软性 调 控 私 营 企 业 劳 动 关 系 的 举 措 主 要

有以下 几 项： （１）将 党 组 织 融 入 私 营 企 业

（或曰非公 有 制 企 业）。这 不 但 改 变 了 私 营 企

业内部 的 治 理 结 构，而 且 改 变 了 党 与 私 营 企

业之间的关系 的 性 质。 （２）将 社 会 治 安 综 合

治理网络延 伸 到 私 营 企 业 （或 曰 民 营 企 业），

也即在私营 （民 营）企 业 里 开 展 社 会 治 安 综

合治理 工 作，其 具 体 做 法 之 一 是 在 规 模 以 上

企业里设立综合治 理 工 作 室 （站），从 而 建 立

一个地方党委和政府与企业互动的平台。（３）

对非公有 制 经 济 代 表 人 士 进 行 政 治 安 排 与 综

合评 价。所 谓 政 治 安 排 主 要 是 指 把 他 们 “安

排”为各 级 人 大 代 表、政 协 委 员、党 代 会 代

表以及 在 有 关 人 民 团 体 如 青 联、工 商 联 中 担

任领导 职 务。他 们 要 想 获 得 这 种 政 治 安 排，

必须首先 接 受 由 统 战 部 门 牵 头 开 展 的 综 合 评

价。 （４）开 展 创 建 劳 动 关 系 和 谐 企 业 活 动，

评选、表 彰 劳 动 关 系 和 谐 企 业。根 据 行 政 层

级，劳动 关 系 和 谐 企 业 一 般 分 为 全 国 级、省

级、地区 （地 级 市）级 和 县 级 四 个 等 级。开

展这种 活 动 的 基 本 宗 旨 在 于 引 导、激 励、督

促资方及 其 代 理 者 遵 守 有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并 落

实相关政策。 （５）通 过 组 织 开 展 有 关 的 评 比

活动 （如评比十佳 职 工 食 堂、十 佳 职 工 宿 舍、

十佳职工文体中 心），引 导、激 励 资 方 改 善 职

工的就 餐、住 宿、卫 生 和 文 化 娱 乐 等 方 面 条

件。这种 做 法 强 化 了 企 业 的 社 会 功 能。以 上

调控措施基本上都是针对资方及其代理者的。

党和政府 对 劳 方 及 其 代 表 也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的

调控措 施，其 中，最 有 力 度 的 调 控 是 在 私 营

企业里 建 立 由 党 领 导 的 工 会，并 要 求 工 会 共

谋企业 发 展。这 些 调 控 措 施 都 涉 及 预 防 和 化

解劳资 纠 纷 的 内 容，除 此 之 外，近 年 来，党

和政府 还 采 取 了 更 进 一 步 的 措 施 来 预 防、化

解劳资纠纷。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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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者评议

① 私营企 业 亦 被 称 为 民 营 企 业 或 非 公 有 制 企

业。本文不对这三个概念做严格的 区 分，而

基本上视它们为同义词。



以上调控 措 施 的 不 断 推 行，使 得 党 和 政

府的力 量 和 影 响 逐 渐 地、直 接 地 进 入 私 营 企

业，并日益 影 响 私 营 企 业 劳 动 关 系 的 运 行。

这些影响可进 一 步 概 括 为 四 个 方 面： （１）引

导、激励、督 促 资 方 及 其 代 理 者 遵 守 有 关 的

法律法 规 并 落 实 相 关 政 策，善 待 处 于 弱 势 地

位的劳 工。在 一 定 程 度 上，党 和 政 府 的 调 控

起到了抑制资 方 力 量 的 作 用。 （２）在 企 业 里

建立由 党 领 导 的 工 会，其 基 本 任 务 是 共 谋 企

业发展，而 不 像 某 些 西 方 国 家 的 工 会 那 样 承

担着牵制甚 至 对 抗 资 方 （管 理 方）权 威 的 功

能。（３）努力在企业内部创建一种和谐的劳资

关系，强调 劳 资 合 作，而 非 劳 资 对 立。 （４）

尽力预 防 劳 动 纠 纷，一 旦 出 现 劳 动 纠 纷，则

及时、就地化解之。这些影响虽然是 温 和 地

①　对这些软 性 调 控 措 施 的 详 细 论 述，参 见 拙 作

《地方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软性调控》（未刊稿）。

逐渐深 入 企 业 的，然 而，它 们 所 产 生 的 累 积

作用已使 私 营 企 业 劳 动 关 系 的 处 理 方 式 发 生

了根本性变化 （或 曰 转 型）。虽 然 很 难 用 一 个

词来概 括 这 种 转 型，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，它 并

不是常文所谓的 “集 体 化 转 型”。考 虑 到 上 述

大多数调 控 措 施 都 是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自 上 而 下

逐级推 行 的，即 使 是 产 生 于 浙 江 省 诸 暨 市 的

调控经验，也往往已 被 推 广 至 全 国 其 他 地 区，

在一定 程 度 上，可 以 认 为，上 述 调 控 措 施 导

致的劳动关系转型是一种全国性的转型。

〔责任编辑：刘亚秋　责任编审：冯小双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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